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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城院〔2024〕10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各学院、各处室： 

《公务卡管理办法》已经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 

2024 年 9 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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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发挥公务卡在财务管理和源头治腐的作用，提高

公务支出透明度，加强财务监督，适应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，

控制现金支付结算，根据《山东省省级预算单位实施公务卡制度

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鲁财库〔2013〕18号）及《关于建立省

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消费目录制度的通知》（鲁财库〔2011〕

27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公务卡，是指学校在职工作人员持有的，

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的登记卡。公务卡具有一

般银行卡所具有的授信消费等共同属性，同时又具有财政财务管

理的独特属性。 

第三条  公务卡由学校统一组织申请办理后，卡片和密码均

由个人保管，在性质上属于个人卡，除公务消费支出由学校报销

外，公务卡的其他消费支出均由个人负责还款，学校不承担因个

人原因导致的一切责任。 

第二章 公务卡日常管理 

第四条  学校在职工作人员每人可申领一张公务卡，新进工

作人员需办理公务卡的，应及时与财务处沟通，联系银行办理申

领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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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公务卡实行实名制。持有公务卡的学校工作人员

（以下统称持卡人）应当妥善保管公务卡，规范使用公务卡办理

公务支出的支付结算业务，并及时到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。若持

卡人遗失或毁损公务卡，要及时到发卡银行办理挂失和补办手续，

收到新卡后立即到财务处进行卡号变更登记。 

第三章 公务卡使用范围 

第六条  学校所有公务支出应按规定使用公务卡结算，原则

上不再使用现金结算。 

第七条  公务卡支付的范围主要包括办公费、差旅费、会议

费、培训费、维修费、专用材料费等纳入强制结算目录范围的公

务支出。凡目录规定的公务支出项目，应按规定使用公务卡结算，

原则上不再使用现金结算。使用转账方式结算的，可继续使用转

账方式。 

第四章 公务卡使用与报销 

第八条  学校工作人员在公务支出支付结算时，具备刷卡条

件的，应在公务卡授信额度内，使用公务卡刷卡支付，并取得

POS 机刷卡签购单、发票和支出明细。持卡人应认真核对刷卡凭

证和发票上的收款单位名称（以发票名称为准）是否一致。 

第九条  持卡人报销公务卡消费时除持有原报销办法所需

相关原始凭证外，还需持有 POS机刷卡签购单或网上交易支付记

录，无刷卡或网上交易记录原则上不予报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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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公务卡公务支出不允许提取现金。对公务卡提现行

为，视同个人支付行为，财务处将不予报销相关费用。 

第十一条  财务处将按照财务制度的规定对公务卡刷卡消

费凭单进行审核，对符合报销条件的予以报销、还款；对不符合

报销条件的，不予报销。不予报销的部分，由持卡人自行在银行

规定的还款期内还款。 

第十二条  凡使用公务卡支付的业务，发生退货等事项产生

的退款退还到公务卡的，持卡人应及时将相应款项退回学校，并

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 

第十三条  实行公务卡结算方式后，原则上不再办理职工个

人现金借款业务。对于公务消费必须使用公务卡结算，不具备刷

卡环境而又确需进行公务消费时，实行公对公转账方式结算。 

第十四条  因以下情况发生的费用不予报销，由持卡人个人

承担。 

（一）报销费用与提供的报销凭证、刷卡交易凭条明显不符

的； 

（二）因个人报销不及时超过免息期后发生的银行罚息、滞

纳金等费用； 

（三）因个人保管不慎或遗失等原因，导致公务卡被盗刷所

形成的支出； 

（四）消费后无 POS 机刷卡签购单或网上交易支付记录等形

成的支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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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其他不符合财务管理规定和要求的。 

第十五条  学校工作人员使用公务卡结算的各项公务支出，

必须在规定的免息还款期内（即银行记账日至发卡行规定的到期

还款日之间的期限），尽早到财务处报销，因个人报销不及时或

因手续不全、票据不合法等原因无法及时报账的，公务卡消费额

先由持卡人自行还款，学校不承担还款不及时而产生利息、滞纳

金等额外费用及由此导致的个人信用损失责任。 

第十六条  因出差在外或其他特殊原因，确实无法在规定的

时间内办理报销手续的，由本人或委托校内本部门人员以临时借

款的方式将资金转入公务卡，持卡人回校后应及时办理报销手续

并冲销借款。办理临时借款手续时，应提供持卡人姓名、公务卡

号、支出时间、金额、交易凭证号等信息，按规定程序审批。 

第十七条  各类报销发票和公务卡刷卡凭证等经财务人员

审核通过后，按国库集中支付相关制度通过国库零余额账户将报

销资金转到公务卡，完成报销。 

第五章 管理职责 

第十八条  根据上级相关部门的要求，财务处负责在学校范

围内积极推行公务卡结算方式，加强对持卡人宣传、培训；做好

公务卡的日常管理、报销与清算管理。 

第十九条  持卡人应按规定申请办理公务卡，妥善保管公务

卡和密码，并承担因个人保管不善等原因引起的公务卡有关费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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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公务支出，原则上应使用公务卡结算和报销，并接受上级财

政部门和财务管理部门对公务支出的监控管理。 

第二十条  持卡人应遵守国家关于银行卡使用管理的法律

法规和本办法有关规定，规范使用公务卡。严禁持卡人违规使用

公务卡、恶意透支、拖欠还款、利用公务卡套取现金或将非公务

支出用于公务报销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办法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  2024年 9月 1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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